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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活動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配合教育部「100年終身學習行動331」實施計畫配套措施，自99年度辦理第一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的選薦表揚活動，為拓展國內終身學習風氣，今(100)年賡續舉辦旨揭活動。

二、計畫緣起
教育部為加強終身學習的推展，延續民國87年「終身學習年」的火花，特訂定99年為「終身學習行動年」，提倡國人每天至少運動30分鐘、每天至少學習30分鐘，並且日行一善，以宣示我國對終身學習的推展，正式邁入積極行動的階段。終身學習為21世紀提高國民素質與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我國在終身學習的推展歷經幾十年的努力，已有重要成果展現，這是繼「終身學習年」推展熱潮之後的再一波成人教育活動高潮。

終身學習的概念，我國自古有之，然系統化的終身學習思潮係來自西方社會，尤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70年代的積極倡導，對我國近代終身學習的推展影響很大。從早期失學民眾的識字教育，以至於提供國民第二次教育機會的補習教育，再後開展成人教育，相繼推廣成人回流教育、社區教育。20世紀 90年代後期，政府特定「終身學習年」，發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14項具體實施途徑及行動方案，著實號召廣大民眾參與成人終身學習，開啟終身學習推動的熱潮（教育部，87）。91年更訂頒「終身學習法」，使我國成為第六個專為終身教育或終身學習立法的國家。繼之，則有社區大學、老人教育、非正規學習課程認證、家庭教育等等方案實施，為我國成人終身學習提供更普遍的機構，更豐富的資源，更多元的管道。

 終身學習是一種教育的整體觀，其概念涉及到終身（lifelong）與全面（lifewide）兩個層面，也就是說學習是貫穿個人一生，除了學校階段的教育，接續的生命期間更是個人成長的重要學習期。就學習的環境，也要涵蓋正規教育體系之外的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體系，也就是要認可在各種不同環境中進行的學習。簡單的說，我們期望的終身學習是積極參與、快樂學習；適應變遷、克服困難；發展潛能、實現自我，並且進而己達達人、分享心得；開發資源、創新管道，致力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動發展。能至此階段，足為全民學習標竿。

本部為發展終身學習楷模指標，並樹立與提供全國各界終身學習方面的典範參照，自99年7月起展開第一屆全國性的終身學習楷模徵選活動，10月份開始陸續進行推薦資料的初、複審作業，推薦單位包括民間團體、大專校院、部屬館所等，連同中央各部會和地方縣市政府也一同踴躍舉薦；透過專家學者審慎評選，於12月進行最後的決審審查，並於100年1月份辦理頒獎以茲表揚。
爰此，本計畫不僅有助於建立國人終身學習觀念，對於發展終身學習楷模指標亦具有相當程度影響力，並提供平台鼓勵全國民眾參與，透過專家學者審慎評選，選拔終身學習楷模，再結合傳播媒體，公開盛大表揚，以宣導得獎楷模的終身學習事蹟，作為全民模範，落實學習社會之發展。
三、計畫目的

為配合「100年終身學習行動331」之推展，本專案旨在透過基層推薦優秀終身學習者，並經由審慎評選，選拔楷模典範，透過公開表揚活動，廣為宣導受獎人終身學習事蹟，呈現現代公民終身學習特質，以蔚為風氣。
本專案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透過推薦評審拔擢優秀終身學習楷模。
（二）公開表揚終身學習楷模事蹟，蔚為風氣。
（三）編輯終身學習楷模事蹟彙篇，廣為宣導。
四、計畫重點
依據前項目的，本項專案計畫重點為：

（一）根據終身學習特質標準，擬定終身學習楷模指標。
（二）編製終身學習楷模推薦表格，各階段審核評分表。

（三）辦理終身學習楷模推薦、評審與選拔。

（四）透過傳播媒體，擴大表揚終身學習楷模。

（五）編輯終身學習楷模事蹟，推廣終身學習理念。

五、實施方式與步驟

本計畫之實施，基層單位之推薦分由1.行政院各部會；2.各直轄市教育局與各縣（市）政府；及3.各大專校院、部屬館所、4.各民間團體三軌四組進行。教育部完成複審事宜後，再由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進行決審。推薦選拔與審查程序如下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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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推薦與審查程序圖

其具體實施方式與步驟如下：

本項計畫，擬先進行推薦表格、審核評分表之設計及修訂，確定評選指標與配分，協調評選委員組成事宜，發文各推薦單位，進行推薦作業，為擴大推動終身學習概念，並秉持活動公平原則，曾獲終身學習楷模獎項者，自得獎起3年內不可重複報名申請。至選拔方式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辦理

（一）初審
1.推薦單位：行政院各部會及其附屬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大專校院、部屬館所及民間團體。
2.初審單位：行政院各部會、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教育部。
3.初審決定名額：

(1)行政院每一部會(含附屬單位)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二名。

(2)每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二名，但截至99年底人口超過100萬者，得增一名。

(3)各大專校院、部屬館所及民間團體以推薦一名為原則，經由教育部辦理初審，初審決定名額分配如下：

A.「大專校院」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十五名。

B.「部屬館所」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十名。

C.「民間團體」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三十名。
4.初審作業：
(1)推薦單位為「行政院各部會及其附屬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於100年9月5日(一)前將推薦書與相關表件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檢送各部會、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辦理初審審查作業。
(2)推薦單位為「大學校院、部屬館所與民間團體者」，亦應於100年9月5日(一)前將推薦書與相關表件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逕行文向教育部推薦（以推薦一名為原則，民間團體另應檢附團體立案證書影本），俾教育部辦理初審審查作業。

(3)初審單位受理推薦後，依「中華民國第二屆(100年)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活動實施計畫(如附件一)」第五點所列選拔標準辦理初審作業。
(4)初審單位完成初審後，應提報初審決定名單，連同推薦書及相關佐證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五，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於100年9月19日(一)前函送教育部辦理複審作業。如初審決定名單有2人以上者，則請加附「候選人優先推薦順序名單(格式如附件六所示)」。
（二）複審
1.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複審委員會，就各初審單位所提報通過之初審決定名單，於100年10月7日(五)前審定複審決定名單，並提報「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辦理決審事宜。
2.此項工作由教育部(承辦單位)辦理，必要時得邀請各相關之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三）決審
 1.依據複審委員會所提報複審決定名單，由教育部召開「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於100年10月21日(五)前完成決審事宜，必要時得就受推薦人選之相關資料及人員進行查核或訪談。
 2.查核或訪談工作由教育部(承辦單位)辦理。
3.辦理決選時，如有必要得邀請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六、實施進度
本專案計畫之實施預計7個月完成，自100年7月1日起至101年1月30日，預計於100年12月30日前辦理旨揭計畫之表揚活動。 
七、各階段評審委員之組成

評審委員之聘任採三階段分別辦理：

(一)初審階段：由行政院各部會、各直轄市、各縣（市）政府及教育部分別審查推薦資料，辦理初審事宜。

(二)複審階段：由教育部聘請相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二十人，組成複審委員會，辦理複審事宜。

(三)決審階段：由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擔任決審委員，辦理決審事宜。

(四)各委員迴避之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推薦表格及審查評分表之表冊

為進行推薦、評審作業，本計畫編製以下表格，以為作業之依據。表格列如附件二至附件九。

（1） 附件二：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候選人推薦書
（2） 附件三：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照黏貼表
（3） 附件四：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說明表
（4） 附件五：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初審評分表
（5） 附件六：初審單位推薦為複審候選人優先順序名單
（6） 附件七：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複審評分表
（7） 附件八：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候選人學習事蹟訪查表（決審）
（8） 附件九：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決審評定表
九、預期成果
本專案實施預期獲得以下成果：
(1) 研定「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及表揚實施計畫」
(2) 完成終身學習楷模指標，以為評審選拔依據。

(3) 拔擢優秀終身學習者，肯定其努力不懈事蹟。
(4) 公開表揚終身學習楷模事蹟，推展終身學習理念。
(5) 編輯終身學習楷模事蹟彙集，廣為全民學習借鏡。
附件一
中華民國第二屆(100年度)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積極推展終身學習活動，培養正確終身學習認知，陶冶良好態度，養成持續學習習慣，藉以充實新知，提升技能，增進生活品質，以落實終身學習之理念，特舉辦中華民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三、協辦單位：行政院各部會、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教育部另委託單位擔任)
五、選拔標準：終身學習楷模須符合終身學習之特質，並有下列具體事蹟，且能長期實踐，足為他人表率者。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轉換應用，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六、選拔對象：凡中華民國國民，積極參與終身學習，有顯著績效，足為全民楷模者；另外，為擴大推動終身學習概念，並秉持活動公平原則，凡已獲終身學習楷模獎項者，自得獎起3年內不可重複報名申請。(具軍公教人員身分者請勿推薦)
七、選拔方式：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辦理
（一）初審
1.推薦單位：行政院各部會及其附屬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大專校院、部屬館所及民間團體。
2.初審單位：行政院各部會、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教育部。
3.初審決定名額：

(1)行政院每一部會(含附屬單位)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二名。

(2)每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二名，但截至99年底人口超過100萬者，得增一名。

(3)各大專校院、部屬館所及民間團體以推薦一名為原則，經由教育部辦理初審，初審決定名額分配如下：

A.「大專校院」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十五名。

B.「部屬館所」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十名。

C.「民間團體」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三十名。
4.初審作業：
(1)推薦單位為「行政院各部會及其附屬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於100年9月5日(一)前將推薦書與相關表件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檢送各部會、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辦理初審審查作業。
(2)推薦單位為「大學校院、部屬館所與民間團體者」，亦應於100年9月5日(一)前將推薦書與相關表件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逕行文向教育部推薦（以推薦一名為原則，民間團體另應檢附團體立案證書影本），俾教育部辦理初審審查作業。

(3)初審單位受理推薦後，依本實施計畫第五點所列選拔標準辦理初審作業。
(4)初審單位完成初審後，應提報初審決定名單，連同推薦書及相關佐證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五，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於100年9月19日(一)前函送教育部辦理複審作業。如初審決定名單有2人以上者，則請加附「候選人優先推薦順序名單(格式如附件六所示)」。
（二）複審
1.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複審委員會，就各初審單位所提報通過之初審決定名單，於100年10月7日(五)前審定複審決定名單，並提報「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辦理決審事宜。
2.此項工作由教育部(承辦單位)辦理，必要時得邀請各相關之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三）決審
 1.依據複審委員會所提報複審決定名單，由教育部召開「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於100年10月21日(五)前完成決審事宜，必要時得就受推薦人選之相關資料及人員進行查核或訪談。
 2.查核或訪談工作由教育部(承辦單位)辦理。
3.辦理決選時，如有必要得邀請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八、決選名額
(一)「行政院各部會」合計至多選拔十名為原則。

(二)每一「直轄市、縣（市）」各選拔一名為原則，但截至99年底人口超過100萬者，得增一名。

(三)「大學校院」合計至多選拔十名為原則。

(四)「部屬館所」合計至多選拔五名為原則。

(五)「民間團體」合計至多選拔二十五名為原則。

(六)選拔名額得視各單位提報候選名單熱烈程度及候選人積極參與終身學習程度…等因素，酌做彈性調整。

九、表揚活動：
（一）時間：預定於100年12月30日前辦理，確切日期由教育部另行公布。
（二）地點：由教育部洽詢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提供

            適當場所。
（三）表揚方式
1.表揚大會以隆重、溫馨為基調，來呈現現代公民終身學習精神。
2.透過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受獎人之終身學習事蹟，以擴社會支持及影響力。
3.受推薦而未入選為全國終身學習楷模之候選人，請各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自行表揚。
（四）獎勵：每人致贈獎座1座及獎狀乙幀。
十、經費：辦理活動經費由教育部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初審作業所需經費，請自行編列支應。
十一、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是項業務人員積極盡責者，得予以獎勵。
十二、推薦書、訪查表格式如附件，各推薦單位得自行繕印，或至教育部網站/單位介紹/社會教育司/電子布告欄下載。網址：http://www.edu.tw/society/index.aspx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簽報，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二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候選人推薦書
	推薦單位： 

	姓名：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相片（二吋半身近照）
	

	性別： 
	住址
	
	
	

	身分證號碼：
	
	
	
	

	           
	電話
	宅
	
	

	職業： 
	
	公
	
	

	
	
	手機 
	
	

	
	學歷
	
	
	

	終身學習事蹟簡介
	


填表說明：一、如有不良紀錄者請勿推薦。
二、本表格可至教育部社教司電子布告欄區下載，http://www.edu.tw/society/index.aspx
三、表格請以電腦膳打後列印，附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一併送初審單位。初審單位通過後再送複審單位。
附件三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照黏貼表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如有圖片提供，原始檔案大小須為1MB以上，並請另提供JPG檔(一併附於電子檔光碟內)，並以圖片名稱為檔名。】
	


	


【如有圖片提供，原始檔案大小須為1MB以上，並請另提供JPG檔(一併附於電子檔光碟內)，並以圖片名稱為檔名。】
	


	


附件四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說明表（初審）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評審項目
	說明：請就下列評審項目，擇一或擇多項詳述說明，並檢附具體事實證明。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終

身

學

習

事蹟
詳細說明

	


※表格請以電腦膳打後列印，附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一併送初審單位。初審單位通過後再送複審單位。

附件五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初審」評定表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編號：          
	評審項目
	分項項目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力行終身學習，努力不懈。

	
	終身學習，導致生涯成長，向上提升。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排除障礙，突破環境限制，積極參與學習。

	
	參與終身學習，屢獲績效，並具體改善生活品質。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貢獻學習才能與知識，分享學習成果。

	
	學行有成，激勵他人學習興趣，共同參與學習。

	
	組織學習團體，持續辦理學習活動。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結合社區機構，提供成人參與學習活動。

	
	開發學習資源，主動宣導，提供學習機會。

	
	創新學習方法或管道，增進學習活動效果。

	五、其他優良表現。
	致力推廣終身學習理念之具體優良事蹟。

	審定結果
	□推薦參加複審
□由推薦單位自行表揚
	初審評分總計     
	      分


※表格請以電腦膳打後列印，附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初審單位通過後一併送複審單位。
附件六
初審單位推薦為複審候選人優先順序名單
初審單位：                   
100年    月    日
	推薦優

先順序
	候選人名單
	推薦單位
	備註

	
	
	
	

	1
	
	
	

	2
	
	
	

	3
	
	
	

	4
	
	
	

	5
	
	
	


※初審單位如有推薦2人以上為複審候選人者，則請加附本表格。

※表格請以電腦膳打後列印，附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初審單位通過後一併送複審單位。
附件七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複審」評分表
組別：  部會   直轄市、縣市   大學校院    部屬館所    民間團體 序號：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100年  月  日

初審單位：               

	評審項目
	分項項目
	複審評分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力行終身學習，努力不懈。
	

	
	終身學習，導致生涯成長，向上提升。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排除障礙，突破環境限制，積極參與學習。
	    

	
	參與終身學習，屢獲績效，並具體改善生活品質。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貢獻學習才能與知識，分享學習成果。
	

	
	學行有成，激勵他人學習興趣，共同參與學習。
	

	
	組織學習團體，持續辦理學習活動。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結合社區機構，提供成人參與學習活動。
	

	
	開發學習資源，主動宣導，提供學習機會。
	

	
	創新學習方法或管道，增進學習活動效果。
	

	五、其他優良表現。
	致力推廣終身學習理念之具體優良事蹟。
	

	審定結果
	□推薦參加決審
□由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自行表揚
	複審評分總計     
	      分


附件八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候選人學習事蹟訪查表（決審）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評審項目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訪查意見
	

	訪查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訪查日期：


附件九
中華民國第二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決審」評定表
組別：  部會   直轄市、縣市   大學校院    部屬館所    民間團體 序號：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100年  月  日
	評審項目
	分項項目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力行終身學習，努力不懈。

	
	終身學習，導致生涯成長，向上提升。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排除障礙，突破環境限制，積極參與學習。

	
	參與終身學習，屢獲績效，並具體改善生活品質。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貢獻學習才能與知識，分享學習成果。

	
	學行有成，激勵他人學習興趣，共同參與學習。

	
	組織學習團體，持續辦理學習活動。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結合社區機構，提供成人參與學習活動。

	
	開發學習資源，主動宣導，提供學習機會。

	
	創新學習方法或管道，增進學習活動效果。

	五、其他優良表現。
	致力推廣終身學習理念之具體優良事蹟。

	審定結果
	□入選終身學習楷模
□由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自行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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